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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意見調查許可證
申請指引
1. 申請方法
不同機構基於各種原因，不時要求在香港國際機場（以下簡稱「機場」）進行意見調查。這些機構包括航空相關機構、教育機構及私營公司。機場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所採取的政策，是按個別情況考慮每項申請，但本局的首要原則是經常維持機場人流暢順。因此，若要在機場進行意見調查，事前須經本局書面批准。本局考慮申請時，會顧及意見調查對機場的旅客、運作及業務的影響。
申請人須遞交以下資料供本局考慮：

a. 填妥的意見調查許可證申請表格（表格可從本局網頁下載，網址是www.hongkongairport.com）
b. 問卷樣本

c. 訪問員名單

請將上述文件以傳真方式，送交本局企業傳訊部處理，傳真號碼是(852) 2188 7120。

2.

處理申請時間
本局收到所有有關資料及文件後，通常會在14個工作天內發出意見調查許可證。複雜而大型的意見調查需要特別安排，處理時間需超過14個工作天。
3.

意見調查許可證條款及條件
申請人須注意「意見調查許可證申請表格」附件及本指引所載的意見調查許可證條款及條件。

4. 按金

申請獲批准後，申請人須向本局繳交5,000港元，作為在機場進行意見調查的按金。申請人繳交按金後，方會獲發意見調查許可證。
付款方法：請將款項直接存入滙豐銀行的「機場管理局」戶口（戶口號碼：004-600-356133-001），並註明「意見調查」；或將付款支票寄交「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暢業路1號機場管理局庫務組」，抬頭人請寫「機場管理局」，期票恕不接受。
5. 保險
該機構須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並在整段意見調查期間維持保險有效。每宗事件的賠償限額為1,000萬港元，但在任何一段期間均不設賠償限額，承保條件、承保範圍及承保人須由機管局批准。該機構須向機管局遞交有關的投保證明後，方可展開上述意見調查。投保證明須為已經簽立的保險單，或由承保人簽發的保險證明書或暫保單，其中須包括以下資料：

(1) 承保人名稱：若證明書╱暫保單由保險經紀發出，須載列承保人名稱。

(2) 承保範圍說明：保險須保障受保人因第三者的人身傷亡及財產損毁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3) 受保人名稱：保險單須涵蓋主辦機構、調研代理機構及意見調查涉及的任何其他機構。

(4) 責任限額：1,000萬港元的責任限額適用於任何一宗事件。機管局不會接受在保險期內任何一段期間的總計限額。

(5) 保障活動：保險須保障上述意見調查。

(6) 地理範圍：保險須保障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的活動。

(7) 免賠額：免賠額須提交機管局考慮。

(8) 保險期：須列明保險的生效及屆滿日期。
6. 領取工作證

於實地訪問的日期，許可證持有人的訪問員須在進行意見調查之前及之後，前往機場客運大樓第七層，向本局旅客服務中心報告。訪問員的身分確認後，每名訪問員將獲發工作證。訪問員進行意見調查期間，必須佩戴工作證。所有工作證必須於用後退還旅客服務中心。

7. 收費

許可證持有人在展開意見調查前，須向本局購買「微笑標籤」。訪問完成後，訪問員須為受訪者貼上標籤，以資識別。
本局亦會向申請人徵收意見調查的其他相關費用，例如機場禁區通行證費用、額外人手費用等。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188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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